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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港码头维修加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

田分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港码头维修加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

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港码头维修加固项目”进行验收，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和建设单位对于验收小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经验收

小组对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存在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对后，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东营胜利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为及时消除胜利港码头老化、破损等带

来的安全隐患，提升码头为船舶、平台靠港及海上勘探开发、物资供给服务的能

力，对胜利港码头进行修复加固。 

（二）项目建设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开工建设，于 2023 年 5 月 1 日建设完工，调试时

间 2023 年 5 月~7 月。根据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2022 年 6 月，山东兴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

港码头维修加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取得了东营市生

态环境局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分局的批复（东环港分建审[2022]7021 号）。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环保投资约 105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 3194.51 万元的 3.29%。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港码头维修加固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验收期间现场实际勘察，本项目与原环评相比无重大变动，验收期间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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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敏感目标相对位置未发生明显变化。项目周围 5km 内无名胜古迹、自然保护

区和风景名胜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点；参照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烟环发[2012]20 号）进行分析，本项目无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包括施工扬尘、施工废气及刷漆废气，本项目在施工期采取

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包括： 

（1）为减少施工期的过量扬尘，在晴天或气候干燥的情况下，适当向临时

堆场、及作业面、地面洒水； 

（2）拆除的建筑垃圾及时运走处理好，不存在堆积时间过长和堆积过高； 

（3）运输车辆要求装载不宜过满，加盖篷布，保证物料运输过程不散落； 

（4）经常清洗运载汽车的车轮和底盘上的泥土，减少汽车在运输过程中携

带泥土、杂物散落地面和路面； 

（5）及时清扫因雨水夹带和运输散落在施工场地、路面上的泥土，减少卡

车运行过程和刮风引起的扬尘。 

（6）规划好施工车辆的运行路线，避开生活区和人流密集的交通要道，避

免交通堵塞及注意车辆维修保养，减少了汽车尾气排放； 

（7）未在5-9月，10-18时光照强烈时段进行喷（刷）漆等作业。 

2、废水 

建筑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期间主要是就地建设临时沉淀收集储水池将施工废水回用于施

工场地洒水降尘。生活污水主要由施工人员产生，施工人员均居住在港口附近，

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周边设施。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机械、车辆噪声、物料装卸碰撞和施工人员的活动噪声

等，噪声值约为 65dB（A）~90dB（A）。施工期间通过采取选取低噪声的施工

机械和运输车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措施，声环境影响已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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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垃圾、除锈过程产生的

废锈渣、重新更换的废橡胶护舷、系船柱和靠船钢结构刷漆过程产生的废油漆桶。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废锈渣、重新更换的废橡胶护舷、系船柱等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暂存于胜利油田分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现有的一般固废暂存间；废

油漆桶暂存于胜利油田分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危废间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环境影响情况 

1、废气 

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因子是粉尘、少量的 VOCs。主要污染环节是

施工和除锈喷漆过程。施工期通过采用洒水车洒水抑尘、密闭运输及加盖篷布等

方式抑尘处理，有效降低了扬尘对环境的影响；由于更换、补漆的系船柱较少，

刷漆量很少，使用的防锈喷漆和使用的沥青很少。 

2、废水 

项目位于胜利港水域，仅对码头进行维修加固，不建设构筑物，基本不会改

变海流的流速、流向。 

施工期间主要是就地建设临时沉淀收集储水池将施工废水回用于施工场地

洒水降尘。生活污水主要由施工人员产生，施工人员均居住在港口附近，产生的

生活污水依托周边设施。 

3、厂界噪声 

施工期对声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施工作业机械运转噪声、车辆运输噪声、

物料装卸碰撞和施工人员的活动噪声等，其源强最大声级为 65dB～90dB。这些

噪声具有无规则、不连续、高强度等特点，施工期间通过采取选取低噪声的施工

机械和运输车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措施，声环境影响已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

失。 

4、固体废物 

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

垃圾、除锈过程产生的废锈渣、重新更换的废橡胶护舷、系船柱和靠船钢结构刷

漆过程产生的废油漆桶。对于施工产生的弃土弃渣及时运输至市政部门指定地

点；生活垃圾设立定点生活垃圾收集桶集中收集，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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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锈渣、重新更换的废橡胶护舷、系船柱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于胜利油田分

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现有的一般固废暂存间；废油漆桶暂存于胜利油田分公司

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危废间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施工期固体废物的日常收集、

分类与储存工作，严格按照了“联单制度”进行管理，建立固体废物产生、外运、

处置及最终去向的详细台账。因此施工期固体废物未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验收总体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和现场检查情况，本项目遵守了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等资料齐全，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

中的各项环保要求，废水、噪声能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处置合理，项目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认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

田分公司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港码头维修加固项目”可以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还应做以下修改： 

六、后续管理要求及建议 

1、项目完成自行验收之后 5 日内需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20 天。验

收报告公示期满 5 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2、明确项目运行期间监测计划及落实，做好环保设施维护及运行管理记录，

确保“三废”达标排放。 


